保密特殊情況服務流程圖（圖8.1.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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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據中華輔導協會諮商專業倫理守則2.3.3保密的特殊情況：


隱私權為當事人所有，當事人有權親身或透過法律代表而決定放棄。


保密的例外：在涉及有緊急的危險性，危及當事人或其他第三者。 


諮商師負有預警責任時。（參看2.3.2） 


法律的規定。 


當事人有致命危險的傳染疾病等。 


評估當事人有自殺危險時。


當事人涉及刑案時等。





告知個案打破保密原則。


告知專業督導與機構行政督導，討論因應對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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